花蓮縣政府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個案轉介表
                                   2026/01版
轉介職業重建服務初評檢核表
一、必要條件：
	□具交通能力(能獨立搭乘交通工具或經由訓練搭乘交通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往返)
□具生活自理(生心理狀況不影響職場運作且具備在職場之基本自我照顧能力)
(含輔具協助下可達成)
□具工作意願(個案能獨立或在重要他人協助下表達就業意願)
□願意配合職重服務（個案願意配合個別化深度服務，接受就業能力評估及擬訂服務計畫）


二、次要條件：
	        標準
項目
	可轉介
	未達轉介標準

	1.衛生習慣
	能隨時注意衛生習慣並維持整潔的儀容
	
	儀容有些不整潔，在提示下可以改善
	
	需要他人長時間關注
	

	2.服裝穿著
	能視場合穿著
	
	穿著能整齊
	
	需要他人大量代勞
	

	3.時間觀念
	具時間觀念且知道先後緩急
	
	具時間觀念
	
	缺乏時間觀念，經提醒亦無法符合要求
	

	4.行動定向
	具方向感，能在職場各地點或區域工作，不會受限
	
	方向感稍弱，僅能在某些地點或區域工作
	
	無方向感，只能固定在一個區域內工作
	

	5.聽從指令
	能聽從較複雜的指令
	
	能聽從略微複雜、簡單的指令
	
	無法依據指令操作
	

	6.服從性
	完全能遵守職場規定並服從工作督導的指示
	
	偶爾會忘記職場規定或違反工作督導的指示
	
	無法遵守規定及指示
	

	7.專注性
	能專注工作
	
	需要偶爾不定期監督
	
	無法專注於工作上
	

	8.表達與溝通
	主動回答且具流利表達的能力
	
	雖能理解他人問題，但是被動回應
	
	無法表達與溝通
	

	9.情緒處理
	可以自行管理情緒，不會影響生活及人際互動
	
	雖偶有情緒起伏，但僅少數時間影響生活及人際互動
	
	情緒嚴重影響生活及人際互動，使工作無法進行
	

	三、補充條件：(此項補充條件不列入轉介考量，但仍請協助完成)

	10.閱讀能力
	能閱讀較複雜之句子或短句
	
	能閱讀生活中重要的簡單文字或標示
	
	無法閱讀
	

	11.書寫能力
	能書寫生活常用文字或短文
	
	能填寫自己的基本資料與簡單表格
	
	僅會寫自己名字/完全沒有書寫能力
	

	12.計算能力
	能進行簡單四則運算
	
	能數數，如1-100
	
	會數1-10，偶爾會出錯/沒有計算能力
	


四、總評
	①各項必要條件皆具備，且②各項次要條件皆達可轉介
檢附下列文件並填寫個案資料表，轉介職業重建服務窗口。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身分證影本



轉介職業重建服務個案資料表
	轉介單位
	
	轉介日期
	

	個案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性別
	
	教育程度
	

	聯絡電話
	
	通訊處
	

	主要聯絡人
	
	關係
	
	聯絡人電話
	

	家系圖：
	其他身分別：（可複選，以利資源連結) 
□一般戶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原住民 □街友     □更生人
□中高齡 □銀髮族（55歲以上）
身障生活補助：□有＄      元/月
              □無

	
	轉介目的
	請說明：

	個案現況、需求、目前已提供之服務：
	
	

	
	檢附資料
	□評估資料
□服務紀錄
□其他參考資料（如醫療諮詢單、用藥資料）： 

	
	備註
	轉介單位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轉介人員簽章：
	主管：



	受理轉介單位

	單 位 名 稱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勞資科
	聯 絡 人 員
	侯春成、林燕菁、吳虹蓉

	聯 絡 電 話
	03-8227171#318、319
	傳       真
	03-8239971

	聯 絡 地 址
	花蓮市府後路8號
	電 子 信 箱
	safnd@hl.gov.tw

	本單位已於    年    月    日收到轉介資料，處理情形如下：
□已聯繫個案做後續服務評估。
□不受案，原因：
□其他：







